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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10 月 16 日屏府社障字第 10132957900 號函頒 

108 年 8 月 27 日屏府社障字第 10870612400 號函修訂 

112 年 1 月 9 日屏府社障字第 11201196300 號函修訂 

112 年 6 月 27 日屏府社障字第 11226170000 號函修訂 

屏東縣政府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作業要點 

一、  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身心障

礙者輔具補助，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生理機能障礙，促進生活自理能力，

減輕照顧者負擔及壓力，建立自信心，早日重返社會或職場，達到社會參

與目的，特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輔具，指協助身心障礙者改善或維護身體功能、參與活動，或

便利其照顧者照顧之裝置、設備、儀器、軟體及其他相關產品。 

三、 身心障礙者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者，得申請本補助： 

(一) 設籍本縣，且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以上。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且符合本辦法附表（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基準表，以下簡稱基準表）補助對象。 

(三) 依基準表規定，經本縣輔具資源中心（以下簡稱輔具資源中心）輔

具評估人員或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治療師評

估報告，有裝配輔具需求者。 

(四) 申請補助項目不得與其他行政機關補助項目重複，但職務再設計等

相關補助方案規定得由地方主管機關分攤者，不在此限。 

四、 身心障礙者或其代理人填具申請書，並依基準表所列申請補助輔具項目規

定應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或向輔具資源中心

申請，並經本府審核同意後，始得購置輔具，再向本府申請補助款項。 

五、 申請補助標準如下： 

(一) 申請輔具補助項目、最高補助金額、最低使用年限、補助對象、評

估人員、方式、輔具規格或功能規範及其他相關事項，應依本基準

表辦。 

(二)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經評估人員評估，及本府認有使用輔具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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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障別及程度不受本基準表規定之限制： 

          1.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罕見疾病。 

          2.經醫師診斷為染色體異常、具先天代謝異常，或其他先天缺陷疾 

            病。 

(三) 經核定以現金補助所購置之輔具應以新品為限，且補助項目之輔具

購置或承製費用低於本基準表者，依其購置或承製費用核實補助。 

(四) 身心障礙者每人每二年得依實際需要申請四項輔具補助為限；且同

一項目於使用年限內不得重複申請。經其他機關（構）移轉或回收

捐贈使用之輔具，得不列計補助項次，但經輔具資源中心評估堪用，

亦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五) 申請人已依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費用補助

辦法規定，接受醫療輔具補助者，其補助項次應併入前款項次計算。

如該輔具係本府以二手媒合提供使用，其使用期間不予補助，亦不

受前款所定年限及項次限制。 

(六) 經本府審查核定同意輔具補助申請者，應以書面通知，並告明核銷

撥款或領取輔具流程。其未經本府核定同意購置輔具項目，所生爭

議，應不予受理補件申請該項目輔具補助。 

(七) 經本府核定同意購置輔具項目，不符評估人員建議或與原申請配置

不符者，應不予補助。 

(八) 輔具使用未達最低使用年限或申請項目逾第四款所定項次限制或不

符申請補助資格，經評估有輔具使用需求者，得以專案方式辦理，

但以給付二手輔具為限。 

(九) 本府全額補助之輔具，除助聽器、人工講話器、矯具及義具類、居

家無障礙設施、居家生活輔具類品項外，得於申請人再次申請同項

輔具補助或無輔具使用需求時辦理回收；申請人所持輔具為輔具資

源中心提供媒合者，應於再次申請同項輔具補助或無輔具使用需求

時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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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身心障礙者申請輔具補助項目，應於核定日起六個月內依下列任一補助方

式取得輔具並申請補助費用，同一品項申請一項為限，逾期者得不予補助： 

(一) 實物給付：申請人得持核定結果向本縣輔具資源中心申請二手輔具

媒合，媒合品項以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有回收可供再利用之輔具為

限。 

(二) 現金給付： 

1.輔具購置申請人應依本府核定結果向代償墊付特約廠商（以下簡

稱特約廠商）購置輔具，特約廠商於申請人購置輔具後按月向本

府請款核銷。但輔具屬特殊品項未有特約廠商提供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得依核定結果購置輔具，並檢附基準表及本府核定結果所

訂應備文件，向本府申請費用補助。 

2.居家無障礙改善申請人應依核定結果由特約廠商施作，並於施作

後按月向本府請款核銷。 

3.如所送資料未齊備，經本府通知補件後，資料仍不符規定者，不

予補助，並以書面通知特約廠商或申請人；本府於資料備齊後一

個月內完成核撥。本補助所需經費，由本府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七、 其他規定： 

(一) 申請人依第三點第三款檢附診斷證明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應以最

近三個月內為限。 

(二) 申請人所持有身心障礙者證明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由本

府自相關資訊系統查調；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為本府核定

輔具項目期間始取得者，應於申請補助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 購置或承製廠商除住家及其他場所之家具及改裝組件類別外，應於

核銷應備文件指定處載明所購輔具產品規格、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該廠商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

名、服務電話及其他依基準表規定應列之必要資訊供查核。 

(四) 申請輔具補助費，於本府審核後，匯入特約廠商或申請人指定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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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五) 申請人對核定結果或經費撥付異議者，應於核定書面送達翌日起或

補助費用撥付日起三十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複審，並以

一次為限。本府應依規定辦理複審，必要時得視需要請申請人、家

屬或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意見。 

(六) 申請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法行為申請或領取補助者，不予補助或停止

補助，已補助者應追回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廠商亦

同。 

(七) 申請人接受補助之輔具，不得變賣轉售或轉借、轉租第三人使用。 

(八) 申請人經核定補助並完成購置後死亡，補助款未及撥付者，得由法

定繼承人檢附申請人死亡相關證明文件，依相關規定請領之。 

(九) 申請人應配合本府辦理補助輔具之追蹤輔導。 


